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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2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与重庆璧山区人民政府 

签订《工业项目补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洁科技”）全资子公

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签订《工

业项目投资合同》，在璧山投资建设笔记本电脑用内外部功能性器件项目。为适

应市场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加对地方经济贡献，近日重庆安

洁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签订《工业项目补充合同》，即将建设二期工程（以

下简称“本项目”）。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工业项目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璧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乙方将新增 1.5 亿元建设二期工程。 

2、甲方在璧山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拨付一定金额给乙方，用于支持乙方 

本项目建设，拨付资金共计 2800 万元，分两次拨付，拨付方式为：第一次在乙

方项目开始动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拨付 1200 万元，第二次在乙方项目主体工

程建设完成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拨付 1600 万元，即付清所有专项资金。 

3、乙方二期工程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主体建设完成，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内全部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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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产值 2 亿元。 

5、乙方二期工程项目建安环节产生的税收在璧山辖区内缴纳。若乙方二期 

工程项目建安环节产生的税收未在璧山辖区内缴纳，则乙方已经享受的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应全额退还给甲方，且乙方不能继续享受本补充合同约定的用于支持其

项目建设的各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三、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预计将收到的

2,800 万元政府补助是与资产有关递延收益。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并自相关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按照该资产预计可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计

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3、预计将收到的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将收到的政府补助，公司将按上述项目对应资产的使用年限进行摊

销。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该项目实施周期较长，重庆安洁需按照璧山区人民政府政府的相关要求才能

取得相应的政府补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与璧山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工业项目补充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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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